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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固城乡资源开发行业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突出问题和乱点乱象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委会、乡直有关单位:

现将《固城乡资源开发行业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突出问题和乱点乱象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结合各自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固城乡人民政府

2020年5月18日

固城乡资源开发行业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突出问题和乱点乱象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要求，根据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全县资源开发行业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突出问题和乱点乱象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全力打击、整治资源开发行业突出问题和乱点乱象，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空间，切实净化资源开发环境，推动我乡专项整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特制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充分认识开展资源开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的重大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责任担当。专项整治行动既要在深挖根治上见成效，又要在长效常治上下功夫，确保资源开发行业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得到全面遏制，涉黑涉恶乱点乱象得到全面整治，重点领域管理得到明显加强，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防范打击长效机制更加健全，为全乡资源开发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二、工作任务

各村委会、乡直有关单位要针对当前资源开发行业突出问题和乱点乱象的规律特点，开展资源开发重点行业领域攻坚整治行动，深入摸排、梳理资源开发行业黑恶违法犯罪现状，分析成因、危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坚决铲除黑恶势力利益链条，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

(一)持续规范涉油规费收缴管理。依据《关于印发<合水县石油开发协调管理工作规则>的通知》(合石油开发领导小组( 2019 )1号)文件， 乡石油开发管护办对现有涉油规费项目进行梳理和清查，对不符合政策的收费项目坚决予以取缔;彻查滥收费、乱收费行为，坚决清理规定外的一切收费行为，以及不出具票据或者出具非规定票据等行为。对于清查出的各类问题，凡存在涉黑涉恶嫌疑的问题及时报乡扫黑办，依法依规严厉打击。

(二)切实维护涉油群众应得利益。乡石油管护办牵头，各村委会、乡直机关单位配合，摸排拖欠涉油群众青苗及地面附着物补偿款、征地款；对未开工建设的井场，及时清查梳理，需要退耕的退耕，需要续建的井场，油田企业及时兑付青苗补偿费，并对涉油群众做好安抚工作；清查处理未批先建或者批少占多的井场，切实维护油田开发工作秩序。

(三)严格油田工程施工管理。乡石油管护办要督促油田企业进一步规范工程招投标等事宜，严禁违法分包、转包行为，组织人员开展走访、调查，多举措、多渠道、全方位摸排强揽工程、强推井场、强迫供水、强迫交易、煽动群众闹事、非法阻工、拦车挡路等破坏油田生产秩序的问题及时进行打击处理。

(四)强化油田施工队伍常态管理。乡石油管护办要修订完善油田建设施工企业管理办法，加强油田施工队伍管理，地企双方共同做好日常督查检查和监管，建立末位淘汰机制，对拒不落实企业备案登记、安全环保、拖欠农民工工资、拖欠工程款、群众反响强烈的油田施工队伍进行清退。

(五)健全完善涉油开发补偿标准。乡石油管护办对反映强烈的青苗及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道路维修补偿、扬尘和噪声污染补偿等问题进行专题调研，配合修订完善《长庆油田征(用)土地补偿费、安置费及地震勘探临时用地和附着物补偿标准》。

(六)严厉打击偷盗原油违法犯罪行为。由乡石油管护办牵头，派出所、各村委会、涉油企业配合，以平安油区建设为抓手，持续开展排查整治和破案攻坚行动，严格仔细摸排问题线索，严厉打击破坏油田设施、偷盗原油和收购、贮存、贩运原油等违法犯罪行为，斩断非法敛财利益链，深挖涉油犯罪背后的“保护伞”，不断扩大打击震慑效应，进一步净化固城油区环境。

(七)全力保障输电线路安全运行。由乡石油管护办牵头，安监站、派出所、电管所、各村委会配合，要严厉打击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违法建设、拒不签订安全协议、拒不采取安全措施等行为，对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未采取有效安全防护措施、野蛮施工造成安全事故的，给予施工单位严厉的行政和刑事处罚，形成有效震慑；加强输配电线路巡视，对发现的超高隐患及时处理，对恶意在输配电线路通道内建设建筑物、种植速生树木或蓄意谋求超高赔偿的个人或企业与责任单位依法予以严厉的行政和民事处罚。

(八)落实涉电违法犯罪管控措施。由乡石油管护办牵头，派出所、电管所、各村委会及涉油企业配合，警企联动严厉打击涉电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加强涉电犯罪防控网络和工作协同机制，对蓄意破坏电力设施及盗窃电能涉电犯罪分子，通过行政或公安渠道对涉案金额及窃电金额进行认定，并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追缴。定期统计、分析涉电犯罪防控工作情况，形成打击涉电犯罪常态工作机制。
(九)保障电力工程建设顺利推进。通过开展思想教育、个人征信黑名单、政策倾斜等方式，正面引导群众支持配合电力工程施工，或通过协商途径解决问题纠纷。对电力工程建设中涉及的恶意阻挠、破坏电力设施的涉电事件(案件)进行坚决打击。

(十)加强长输油气管道安全保护。乡石油管护办要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印发宣传资料、微信平台等方式，在集日和人口密集区开展宣传活动，发动群众积极举报影响油气管道安全的问题线索，对占压、破坏长输油气管道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对涉黑涉恶的问题线索要及时上报乡扫黑办。

三、实施步骤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从4月份开始，12月底结束，各村委会、镇直机关单位、驻固能源企业要科学谋划，分阶段部署推进。

第一阶段:组织摸排核查(2020年4月至5月底)。按照专项整治任务要求，由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统筹安排，石油管护办、安监站、国土所、派出所、各村委会等全力配合，采取分头组织、信息共享、重点聚焦等方式，开展摸底排查，对资源开发行业突出问题和乱点乱象进行大摸排、大起底。5月18日前，将排摸核查阶段小结、资源开发行业突出问题和乱点乱象工作台账报乡石油管护办。

第二阶段:严厉打击处理(2020年5月至9月底)。按照县上统一部署，实施“五个一批”集中整治。一是坚决打掉一批。对已经露头、证据确凿的资源开发行业黑恶违法犯罪行为坚决予以打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做到有案必查。二是强势震慑批。对有涉黑涉恶倾向和苗头， 或者情节轻微，没有造成重大影响的，及时给予制止、教育和震慑，派出所要将其作为重点监管对象，随时掌握情况。三是从严深挖一批。对已经查实的资源开发行业黑恶违法犯罪案件，要深挖违法犯罪背后利益链条，以及为涉黑涉恶犯罪提供帮助的，依法予以查处。四是排查调处一批。由乡扫黑办牵头，乡石油管护办负责，深入开展资源开发行业的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活动，全面净化资源开发环境。五是接访调解一批。由乡石油管护办、信访办牵头，开展涉及资源开发信访集中接访活动，彻底调处解决一批多年遗留的信访上访问题，达到息诉罢访的目的。各相关单位11月5日前将打击处理阶段小结及典型案例报乡石油管护办。

第三阶段:巩固整治成果(2020年10月至12月底)。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在集中整治突出问题的同时，注重抓源头、打基础、管长远，坚持边排查问题、边整治化解、边总结完善，总结提炼和固化集中整治的经验做法，制定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巩固集中整治成果。2020年12月10日前，要在对专项整治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向乡石油管护办报送专项整治总结报告。

四、工作要求

对资源开发行业突出问题和乱点乱象开展专项整治，是市县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统一部署的一项重点任务，是有力治理资源开发行业突出问题、乱点乱象，铲除黑恶势力在资源开发领域滋生土壤的重大举措。工作任务重、涉及部门多、范围广、政策法律性强，各村委会、乡直机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广泛动员，形成合力。

(一)强化领导抓落实。为切实加强对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乡上成立由乡扫黑办、石油管护办牵头，乡派出所、电管所、安监站、各村委会等参加的资源开发行业突出问题和乱点乱象专项整治工作组，各成员单位要确定专门人员担任联络员，共同研究谋划，细化工作措施，抓好组织实施，并及时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二)分工协作抓落实。严格落实工作责任，牵头单位要对牵头任务负总责，加强统筹协调和推进落实；各相关单位要树立全局观念，认真完成牵头单位安排的事项。要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各相关单位要畅通信息渠道，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实行重大案件会商制度，对一些涉及关系复杂，容易引起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和措施，必要时抽调专门力量，进行联查联办。

(三)加强考核抓落实。乡扫黑办已将整治工作纳入专项斗争考核评价体系，作为乡平安建设年度考评的重要内容，加大考核权重。对专项整治工作重视不够、落实不力、成效不明显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督促整改。乡扫黑办将加强对专项整治工作的督办落实、检查考评，请相关单位及时总结上报典型经验和做法。
